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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少雄先生 

会议时间：2021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三 14:30 

现场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 1 号 34 栋 5 楼

会议室 

主要议程： 

一、 主持人宣读到会股东人数及代表股份。 

二、 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暨对

外担保的议案》。 

三、 股东发言，董事会成员及管理层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四、 提名并选举监票人。 

五、 会议表决。 

六、 统计表决结果，向股东大会报告。 

七、 宣布表决结果，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八、 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并宣读。 

九、 宣布会议结束。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1日 



国旅联合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 

 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 9 月 7 日，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旅联合”或“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关联交易暨对外担

保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线中视”）及其子公司拟向江西省江旅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旅保理”）转让新线中视对重要客户的应收

账款债权，进行附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最高保理

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 万元。截止目前，新线中视及其子

公司累计向江旅保理融资金额为 2300 万元。 

为了加速资金周转，保障经营资金需求，新线中视及其子公

司拟再次向江旅保理转让新线中视对重要客户的应收账款债权，

进行附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最高保理融资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包含 2021 年新增保理及原有保理续期，

在保理期限及保理额度内可循环使用），保理费率为年化 8%，保

理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国旅联合、新线中视法定代表人卢郁炜

为本次保理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江西省旅游产业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旅

资本”）为国旅联合的关联方，且江旅保理为江旅资本的全资子

公司，故江旅保理与国旅联合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曾少雄、周付德、何新跃和彭承，为本

次交易的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第八条“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的对外担保，包括不限于下列情形：…三、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84%，故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

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 月 11日 


